
㆓零零㆕年七月五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

財經事務委員會

全面檢討《公司條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關於全面檢討《公司條例》的工作進

展。該項工作的目的在於使本港的公司法例更簡明易行，並確保

該條例繼續為香港提供與其國際主要商業及金融㆗心㆞位相稱的

法律基礎。

背景

2. 《公司條例》是香港最大型及最複雜的法例之㆒。自㆖次在㆒

九八㆕年進行大規模檢討後，我們已不斷更新該條例，以配合商

業需要。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 (常委會 )在㆒九八㆕年成立，不斷

就該條例所需的修訂提供意見。

重新訂立《公司條例》的需要

3. 《公司條例》內許多條文都互相緊扣，因此，修訂任何特定條

文可能對條例內很多其他條文有影響。雖然該條例在過去 20 年間

曾定期修訂，但現在我們已不能只對該條例作出零碎修訂，因為：

(a) 我們需要㆒套能符合現今社會使用者 (尤其是經常參考國

際做法的商界 )所需的公司條例；

(b) 常委會及政府在過去數年已經對《公司條例》作出幾項大

規模檢討 (詳情載於附件 )，目的在於為香港提供現代化的公

司法例，並把香港的公司管治制度改良，使其達到國際水

平。雖然我們已盡辦法落實在檢討所作的建議，但有數項

重要建議令我們不得不重新訂立及全面改革《公司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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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過往對《公司條例》的零碎的修訂是未必經過深入而有系

統㆞分析整套公司法例而作出，故新舊條文之間難免出現

協調問題。

4. 鑑於㆖述情況，我們認為現在是開始重新訂立《公司條例》的

時候，而不應作出零碎的修訂。常委會及曾數次審議公司修訂條

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委員，亦同意這看法。

英國的公司法改革

5. 英國目前正對其公司法進行大規模檢討。在重新訂立《公司條

例》的工作㆖，政府當局經諮詢常委會的意見後，認為應充分考

慮英國的公司法改革，理由如㆘：

(a) 香港的公司法例基本㆖源自英國的公司法，所以，如果英

國現正大規模檢討其公司法，香港必須充分考慮該項檢討

工作的結果。這並非表示香港的公司法必須與英國相同，

因為兩㆞在文化、社會、經濟及規管方面的差異均須予以

顧及。不過，由於共同的特點很多，合理的做法是在改革

香港的公司法例時盡可能以英國的檢討結果為基礎，而非

自力進行改革。

(b) 英國《公司法》條文在字眼㆖的任何改動，都可能對很多

以該等條文現有字眼的釋義為基礎的案例法決定有重大影

響。現行案例法在修訂法定條文㆘繼續適用的範圍，是很

重要的問題，英國政府現正就這問題與法律專業界商討。

由於香港屬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我們不能忽視或掩飾這問

題；以及

(c) 就商業而言，除美國 (美國的 50 個州各有不同的公司法 )
外，英國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基於這情

況，加㆖香港本身是全球主要的商貿及金融㆗心之㆒，因

此，我們參考英國的發展作為改革的基礎，是十分重要的。

建議重新訂立條例的工作

6. 假如重新訂立《公司條例》的工作要有高水準，並於合理時間

內完成，便須確保在展開工作時建立穩健的架構及獲撥足夠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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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重新訂立條例是㆒項非常大型的工作，涉及進行廣泛的法律

研究，以便擬備草擬委託書、草擬新的公司條例草案並隨後提交

立法會審議。為確保新的《公司條例》簡明易行及符合現今商業

社會的需要，我們在展開工作時也需要讓利益相關者及私營機構

的專家參與其事。

7. 我們亦建議在重新訂立條例的工作進行的同時，提出另㆒條公

司修訂條例草案，以涵蓋《企業管治檢討》的餘㆘建議及政府／

香港會計師公會聯合工作小組已敲定的會計和審計建議 (詳情載

於附件 )。我們認為有必要採用這種做法，以確保本港的企業管治

制度能夠配合國際發展。

8. 基於以㆖考慮因素，我們建議在㆘述架構㆘進行重新訂立條例

的工作：

(a) 在公司註冊處成立公司條例草案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 )，負

責進行有關的研究工作、擬備所有草擬委託書擬稿及有

關的白紙條例草案，以及把新的公司條例草案提交立法

會通過。為確保條例草案符合商界的需要，我們會按適

當情況邀請私營機構的專業㆟士加入專責小組；

(b) 在專責小組㆘設立㆒些工作小組 (成員包括有關專業團體

所提名的代表及各大學研究公司法例的學者 )。這些工作

小組會審批所有草擬委託書擬稿及有關的白紙條例草

案；

(c) 發出白紙條例草案進行公眾諮詢，並在參照公眾㆟士的

意見修訂白紙條例草案後，才向立法會提交新的公司條

例草案。

9. 假設英國的白紙條例草案可於㆓零零五年年初備妥，我們預期

重新訂立條例的工作可按以㆘時間表進行–

工作 時間

(a) 進行研究及擬備草擬委託書擬

稿及白紙條例草案

㆓零零五年五月至

㆓零零七年㆕月  (24 個月 )

(b) 就白紙條例草案進行諮詢 ㆓零零七年五月至

㆓零零七年十月  (6 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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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修訂白紙條例草案 ㆓零零七年十㆒月至

㆓零零八年㆕月 (6 個月 )

(d) 把新的公司條例草案提交立法

會通過

㆓零零八年十月至

㆓零㆒零年㆔月 (18 個月 )

10. 假如我們未能得悉英國白紙條例草案的結果，而重新訂立條例

的工作將會獨立進行，則須對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公司法例進行更

深入的研究，因而會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擬妥香港的白紙條例草

案。

資源需要

11. 常委會的委員認為，吸納有適當才能的㆟員加入專責小組，是

十分重要的。我們會按正常途徑，研究支援專責小組的資源需要。

諮詢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

12. 我們先後於本年㆓月㆓十㆒日及六月㆓十六日諮詢常委會

的意見。該會同意有需要 手進行重新訂立條例的工作，並得悉

有關成立工作小組以落實《公司條例》各部分的擬議工作計劃。

常委會指出，為使工作取得美滿成績，吸納具備適當才能的㆟員

是十分重要的。若然未能尋得適當㆟選，重新訂立條例的工作便

不應進行。

未來路向

13. 我們打算在㆓零零五年年初展開重新訂立條例的工作，以配合

英國公司條例草案的發表時間。在此期間，我們已成立㆒個工作

小組，為重新訂立條例的工作擬訂職權範圍及詳細時間表。如有

需要，我們會在本年年底前請求委員批准增加㆟手。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科

㆓零零㆕年六月



附件

對公司法例作出的主要檢討

主要檢討

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報告

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 (常委會 )在二零零零年二月就《公司條
例》檢討顧問研究報告的建議發表一份報告。該報告載述多方面的

法例修訂建議，包括加強對股東的保障、更新有關董事職務的規定、

簡化外國公司的註冊規定，以及改革條例的結構。

2. 根據常委會報告的建議，我們已確定對一共 62 個項目作出法例
修訂或進一步研究，並將該等項目分為以下四個階段跟進：

(a) 第一階段：在這階段的 18 個項目，涉及對《公司條例》的
特定條文的修訂；

(b) 第二階段：在這階段的19個項目，與企業管治事宜有關，並
須作進一步研究或諮詢。企業管治檢討 (見下文第 3段 )和政
府／香港會計師公會聯合工作小組 (聯合工作小組 )對《公司
條例》內各項有關會計和審計條文作出的檢討 (見下文第 4
段 ) ，亦包括該等項目；

(c) 第三階段：在這階段的8個項目，與企業管治無關，但須作
進一步研究或諮詢；

(d) 第四階段：在這階段的17個項目，涉及改革和重新訂立《公
司條例》。

企業管治檢討

3. 常委會在二零零零年應當時的財政司司長的要求，進行全面的企
業管治檢討。該項檢討幾乎涵蓋了常委會報告所述的第二階段的所

有項目 (以及其他多個項目 )，並已在二零零四年年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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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有關會計及審計的條文

4. 常委會報告未有檢討《公司條例》的某些部分，當中包括該條例
第 II、 IIA 及 IV 部有關會計及審計的條文。聯合工作小組遂於二零
零二年三月成立，負責全面檢討這些條文。

目前情況

5. 我們已審視常委會報告、企業管治檢討及有關會計和審計條文的
檢討的各項建議，目前情況概述如下：

(a) 常委會報告所述的第一階段各項目，已納入二零零四年二月
十三日實施的《2003 年公司 (修訂 )條例》；

(b) 常委會報告所述的第二及第三階段項目，其中有關股東補救
方法及海外公司者，已納入《2003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該條例草案現正由立法會審議；

(c) 常委會報告所述的第二及第三階段項目，其中有幾個已納入
另一公司修訂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現正由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處理，以落實金融基礎設施督導委員會在有關無

紙化證券、股票非實物化等事項的報告中所作出的建議；

(d) 常委會報告所述的第二階段其餘項目和企業管治檢討第一及
第二階段項目，都與企業管治有關並須進行法例修訂，現計

劃納入下一條新的公司修訂條例草案。餘下項目涉及對最佳

做法等作出更改的事宜，現正由有關方面跟進；

(e) 經聯合工作小組敲定的建議，可納入 (d)項所述的公司修訂條
例草案，其餘建議將在重新訂立《公司條例》時加以處理；

(f) 常委會報告所述的第三及第四階段其餘項目，包括有關查閱

及罪行的條文、資本保存條文，以及重新訂立和改革《公司

條例》，將在重新訂立《公司條例》時予以跟進。


